
金元惠理核心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核心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核心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620005

基金交易代码

620005(

前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基金经理注册登

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晏斌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晏斌

离任原因 公司原因

离任日期

2015

年

5

月

8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金元惠理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价值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62000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基金经理注册登

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晏斌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晏斌

离任原因 公司原因

离任日期

2015

年

5

月

8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否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证券代码：603818� � � �证券简称：曲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5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 4月 2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1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赵瑞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经谨慎研究，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到募集

资金账户。 该项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后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且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核

查意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经表决：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818� � � �证券简称：曲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4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554号文《关于核准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6,052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346.96 万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779.96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5年 4月 18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1-9 号”《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和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朝外支行、招商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

管协议” ），截至 2015年 5月 7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金额（元） 资金用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鼎昆支行

11001196900052500535 313,468,840.00

东区生产基地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朝外支行

321030100101491115 100,000,000.00

东区生产基地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110903853710605 80,518,700.00

东区生产基地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110903853710727 19,481,300.00

曲美家具品牌推广项目

合计

- 513,468,840.00 -

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中的金额包含部分发行费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建投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信建投证券可以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

中信建投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建投证券每半年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连杰、李彦芝在营业时间内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建

投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中信建投证券。

（六） 公司 1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证券，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建投证券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八）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建投证券调查专

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信建投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三方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信建投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三方监管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注销之日起失效。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对本次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认

为：

本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及募集资金的存放符合曲美股份经营发展需要， 履行了必要的法定

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情形。

特此公告。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818� � � �证券简称：曲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6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8 日下午 3 点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年 4月 27日分别以邮件、电话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凯峰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以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后及时归还募

集资金专户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818� � � �证券简称：曲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7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将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554号文）核准，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6,052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98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346.96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779.96万元。分别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外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

健验[2015]1-9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遵循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2015�年 5 月 8 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

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维护

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以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金额 5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降低经

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以下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以及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后及时归还募

集资金专户账户。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曲美股份本次使用不超过 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2、曲美股份本次使用不超过 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曲美股份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本次以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曲美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曲美股份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闲置募集资

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3、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

东利益。 本保荐机构对曲美股份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曲美家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2015年 5 月 9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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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7� � � �证券简称：梦洁家纺 公告编号：2015-011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5月 8日（星期五）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星

期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月 7日下午 15:00至 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星中路 528号茉莉花国际酒店 15楼茉莉厅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天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李强、孙菁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209,177,35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

数的 68.4706%。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所持股份总数 209,150,257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68.4617%。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人，共计持有公司 27,100 股，占本次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8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二）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三）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四）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五）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六）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7,357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68,627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八）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67,627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9401％；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1,000 票（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599％。

（九）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5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9,176,357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为 1,00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 2014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全文刊载于 2015年 4月 1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强、孙菁菁。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七、备查文件

1、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002401� � � �股票简称：中海科技 编号： 2015-019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五、议案八、议案九、议案十，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五、议案八和议案十为特别决议议案，均由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以上表决通过。

6、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九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一、会议通知情况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公告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3：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至 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号 5号楼 8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群先生。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6人，代表股份 177,297,4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4677%。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15人，代表股份 177,294,5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4668%；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1人，代表股份 2,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9%；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3,573,8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8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人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认真

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最终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报告》及《公司 2014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409,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52%；反对 1,887,84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686,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764%；反对 1,887,8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823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074,

435.1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96,275,584.61元，减去本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4,950,472.61 元（按 2014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公司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42,399,511.11元。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以公司 2014年末总股本 303,2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3,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04,8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3,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和周群先生回避了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之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7,297,4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573,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钱志昂先生宣读了其本人与独立董事张河涛先生、王清华女士的 2014 年

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磊、庄涛、柳伟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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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时至 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60号重庆长安汽车科技大楼多媒体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朱华荣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0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454,299,7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2.63%。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140,482,408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 56.91%。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 1,883,774,8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 50.09%；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10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56,707,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 5.51%。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9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13,817,343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 B�股股份总数的 34.79%。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91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 313,790,24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34.79%； 通过网络投票的 B�股股东共 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7,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B股股份总数的 0.00%。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51,637,04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反对票 23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票 2,430,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3,580,741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反对票 209,5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弃权票 27,102 股，占出席会

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2）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42,533,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反对票 9,335,7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弃权票 2,430,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05,431,304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反对票 8,358,937股，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弃权票 27,102 股，占出席会

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2）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 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50,949,8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反对票 918,95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弃权票 2,430,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2,893,587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反对票 896,65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弃权票 27,102 股，占出席会

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2）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51,637,04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反对票 23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票 2,430,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3,580,741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反对票 209,5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弃权票 27,102 股，占出席会

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5、审议通过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51,847,6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反对票 34,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417,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3,790,241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7,10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628,252,4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1%；反

对票 3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1%；弃权票 2,417,3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 0.38%。

其中，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3,790,241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7,10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1%。

（2）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表决情况：同意票 625,711,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反对票 22,3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4,971,0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1,250,075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567,26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625,71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21%；反

对票 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4,971,0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 0.79%。

其中，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1,250,075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18%；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567,26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2%。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 2015年度投资计划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51,847,6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反对票 21,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430,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3,790,241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7,10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2）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 2015年度融资计划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39,425,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反对票 9,902,8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弃权票 4,971,0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01,368,413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反对票 9,881,66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弃权票 2,567,268 股，占出

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

（2）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开展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 2,449,05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反对票 2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5,22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0,996,940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820,403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

（2）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 456,283,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5%；反对票 169,196,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3%；弃权票 5,224,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143,813,668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83%；反对票 167,183,272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7%；弃权票 2,820,403 股，占

出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456,283,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2.35%；反

对票 169,196,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26.83%；弃权票 5,224,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2%。

其中，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143,813,668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5.83%；反对票 167,183,272股，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3.27%；弃权票 2,820,403 股，占

出席会议 B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90%。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物业租赁框架协议》、《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 625,694,8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反对票 22,3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4,987,3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1,250,075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567,26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625,694,8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21%；反

对票 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4,987,3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 0.79%。

其中，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11,250,075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18%；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 B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2,567,26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2%。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通过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开展贸易融资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 615,813,1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反对票 9,903,96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弃权票 4,987,3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

其中，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01,368,413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反对票 9,881,66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弃权票 2,567,268 股，占出

席会议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615,813,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7.64%；反

对票 9,903,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57%；弃权票 4,987,3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79%。

其中，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301,368,413 股， 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03%；反对票 9,881,66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15%；弃权票 2,567,268 股，占出

席会议 B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82%。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

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⒈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⒉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⒊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高新兴

估值调整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 "）旗下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高新兴（股票代码：300098）于 2015年 2月 13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第[2008]38 号）

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8 日起，对旗

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该只股票采用 "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自高新兴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卫士通估值方法

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 号文)等相关规定，经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8 日起，对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卫士通（代码：002268)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

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